
興大法學【引註及參考文獻撰寫格式】111.05    修訂 
 
壹、本文引註及參考文獻均橫式書寫，引註採同頁註方式，作者姓名列於題目 

之下；最高學歷及現職，則列於引註首行，其前並以*號表示；參考文獻置 

於文末，臚列本文曾引用之所有文獻資料。 

貳、引註與參考文獻標號，均使用阿拉伯數字，並以每篇論文為單位，順次排 

列。 

參、來稿請附 300 字與 250 字以內的中、英文摘要，並附十個以內的中英文關 

鍵詞。 

肆、參考文獻明確區分各國資料，中文在前，後依序列日、美、英、德、法及 

其他外文參考文獻。 

伍、參考文獻中文依作者姓名筆劃排列，其他外文依各國引註習慣，將作者姓 

氏字母序排列先後順序。 

陸、當頁引註格式：  

一、中文當頁引註格式 

(一) 為求簡潔性，所引著作之出版者，僅於參考文獻處列出。當頁引 

註部分不列。 

(二) 年份、卷期數、頁數、法條條次、裁判字號等有數字出現時，均 

使用阿拉伯數 字標示；年份，則以西元紀年為準。 

(三) 第一次引用時，中文引註範例如下： 

1. 專書：作者姓名，書名，版次，出版年月，頁○○。 例如： 

李惠宗，行政法要義，第 3 版，2007 年 2 月，頁 105。 

2. 譯著：作者姓名，譯者姓名，書名，版次，出版年月，頁 

○○。例如：Richard A.  Posner，朱蘇力譯，超越法律，2002 

年 11 月，頁 115。 

3. 期刊論文：作者姓名，論文名稱，期刊名稱，期別，出版年 

月，頁○○。例如：洪秀芬，董事會獨立經營權限及董事注意 

義務，政大法學評論，第 94 期，2006 年 12 月，頁 217- 

265。 

4. 專書論文：作者姓名，論文名稱，載書名，版次，出版年 

月，頁○○。 例如：莊永丞，沈默是金？證券交易法「公開 

揭露或戒絕交易」原則之初探－以內部人戒絕交易為中心， 

載現代公司法制之新課題，第 2 版，2005 年 8 月，頁 745。 

5. 轉引自其他書籍或論文時：原作者姓名，論文名稱，版次 

（若本書為初版則不需註明其版次），出版年月，頁○○，轉 

引自作者姓名，書名或論文名稱，期刊名稱，期別，出版年 



月及版次，頁○○。 

6. 學位論文：作者姓名，論文名稱，○○大學法律學系（或研究 

所）博士（或碩士）論文，出版年月，頁○○。例如：許昭 

元，論生殖性複製與生殖自由，政治大學法律研所碩士論 

文，2004 年 7 月，頁 115 以下。 

7. 研討會論文：作者姓名，論文名稱，研討會名稱，主辦單 

位，發表年月日， 頁○○。若已印成論文者，依□專書論文格 

式處理。 

8. 網頁文獻：須註明上網查詢年月日及時間（與原文獻發表時 

間）。 

9. 引述『報紙』內容，XX 日報，2007 年 4 月 5 日，A8 版， 

「…標題」。 

10.   官方出版法律條文或判決等政府資料： 

(1) 大法官解釋：（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 109 號。（簡稱： 

釋 109） 

(2) 行政函示：內政部（88）年台內地字第 8811978 號函。 

(3) 法院判決：台北高等行政法院 89 年訴字第 24 號。（簡 

稱：89 訴 24） 

(4)   決議：最高法院 93 年度第 5 次民事庭會議決議。最高法 

院民事庭決議彙編 35 卷 4 期，2007 年。 

11.   引據其他國法律條文或判決時，請依各該國習慣。 

12.  第二次及以後引用同一著作時，使用「作者姓名，前揭註○○ 

（序數），頁○○」；緊接前註使用時，使用「同前註，頁 

○○」。前註中有數筆文獻時，應 註明作者；若同一作者有數 

筆文獻，則應簡要指明文獻名稱。 

13.   作者有兩人以上時，需將全部作者姓名列出；第二次引用 

時，則僅列出排名在 最前之作者姓名，後加一個「等」字。 

二、外文當頁引註格式 

雖尊重各國法學的學術引註方式，但爲求參考文獻整理之統一 

性，於文末表示，宜依興大法學的中文參考文獻撰寫方式，範例參見 

以下： 

(一) 日文專書、專書論文、期刊論文： 

1. 書籍：河本一郎，現代社會法，商事法務研究會，1999 年， 

頁 342。 

2. 專書論文：神崎克郎，證券取引法上の民事責任，載商法‧保 

險法の諸問題(大森先生還曆紀念)，有斐閣，1972 年，頁 



212。 

3. 期刊論文：龍田節，株主の議決權の排除，京大法學論叢， 

63 卷 3 期，<年月>，頁 73。  

(二) 英文專書、專書論文、期刊論文： 

1. 書籍：PAUL L. DAVIES, GOWER AND DAVIES’ 

PRINCIPLES OF MODERN COMPANY LAW (2003). 

2. 專書論文：John Adams, Argument and Report, in 2 LEGAL 

PAPERS OF JOHN ADAMS 285, 322-35 (L. Kinvin Wroth & 

Hiller B. Zobel eds., 1965). 

3. 期刊論文：Lucian A. Bebchuk & Jesse M. Fried, Pay without 

Performance: Overview of the Issues, 30 IOWA J. CORP. L. 

647 (2005). 

4. 第二次及以後引用同一著作時，除緊接於前一註者使用 id.

外，其餘使用Waldron, supra note 20, at 290-322. 

(三) 德文專書、專書論文、期刊論文： 

1. 書籍：Gustav  Radbruch, Rechtsphilosophie, 8. Aufl., 

1973, S. 31. (若為段碼應註明 Rn. 31) 

2. 專書論文：Bernd Schulte, Alterssicherung im Vereinigten 

Königreich, in: Hans- Joachim Rheihard (Hrsg.), 

Demographischer Wandel und Alterssicherung, 2001, S. 295 ff. 

3. 期刊論文：Franz C. Mayer, Das Internet, das 

Völkerrecht und Internationalisierung des Rechts, Zeitschrift für 

Rechtssoziologie 23 (2003), S. 113/117. 

4. 第二次及以後引用同一著作時，使用 Radbruch, a.a.O. (Fn. 

XX), S. 31. / Rn. 31. 

(四) 法文專書、專書論文、期刊論文： 

1. 書籍：R. DEHOUSSE(eds.), Une constitution pour l’Europe ? 

2002, p.111. 

2. 專書論文：G. CANIVET, Le droit communautaire et le juge 

national, in D. SIMON (sous la dir. de), Le droit communautaire 

et les métamorphoses du droit, 2003, p.83. 

3. 期刊論文：J. MERTENS de WILMARS, Réflexion sur les 

méthodes d’interprétation de la Cour de Justice des Communautés 

européennes, in Cahiers de droit européen, 1986, n°1, p.10. 

 
柒、文末參考文獻格式  

一、中文文末參考文獻格式 

(一) 參考文獻部分應將本文所引註的資料，完整臚列於本文之後。 

(二) 年份、卷期數、頁數等有數字出現時，均使用阿拉伯數字標示； 



年份則以西元紀年為準。 

 (三) 中文依作者姓名筆劃排列，其他外文依姓氏字母序排列先後順 

序。同一作者有二以上參考文獻時，依出版年月順序排列。 

(四) 先依語文排列（中、日、美、英、德、法）。再先列專書（包括譯 

著、 論文集 等），次列期刊論文（包括學位論文、研討會論文 

等），末列網頁文獻之連結網址。 

(五) 來稿一經決議刊登，該文如有引用非羅馬拼音語言參考文獻（如

中、日、韓文等），作者應配合提供各該文獻之英文翻譯，俾與

原文文獻並列於文末參考文獻中。 

(六) 各個參考文獻之表示方式，除參照上開引註格式第一次引用之方 

式，撰寫格式如下，請另行註明出版者或起迄頁數。 

範例： 

1. 專書：作者姓名，書名，版次，出版社，出版年月。 

2.    專書論文：作者姓名，論文名稱，載書名，版次（若本書為 

初版則不需註明其版次），出版社，出版年月，頁○○～○○

（文章起迄頁）。 

3. 期刊論文：作者姓名，論文名稱，期刊名稱，期別，出版年 

月，頁○○~○○（文章起迄頁）。 

4. 網頁文獻：作者姓名（出版年月），〈論文名稱〉，連結網址， 

造訪日期。 

二、外文文末參考文獻格式 

雖尊重各國法學的學術內文引註方式，但於參考文獻之處，爲求 

整理之統一性，於文末表示，宜依興大法學的中文參考文獻撰寫方 

式。範例參見以下： 

(一) 日文專書、專書論文、期刊論文： 

1. 書籍：江頭憲治郎，株式會社法，4 版，有斐閣，2006 年。 

2. 專書論文：神崎克郎，證券取引法上の民事責任，商法‧保險 

法の諸問題(大森先生還曆紀念‧初版)，有斐閣，1972 年，頁 

212-237。 

3. 期刊論文：吉原和志，取締役の對會社責任と代表訴訟，ジ 

ュリスト，1267 期，有斐閣，2004 年，頁 62-72。 

(二) 英文專書、專書論文、期刊論文： 

1. 書籍：DAVIES, PAUL L., GOWER AND DAVIES’ 

PRINCIPLES OF MODERN COMPANY LAW 

(2003). 

2. 專書論文：Adams, John, Argument and Report, in 2 

LEGAL PAPERS OF JOHN ADAMS 285 (L. Kinvin Wroth & 

Hiller B. Zobel eds., 1965). 



3. 期刊論文：Bebchuk, Lucian A., & Fried, Jesse M., Pay without 

Performance: Overview of the Issues, 30 IOWA J. CORP. L. 647 

(2005). 



(三) 德文專書、專書論文、期刊論文： 

1. 書籍：Radbruch, Gustav, Rechtsphilosophie, 8. Aufl., 1973. 

2. 專書論文：Schulte, Bernd, Alterssicherung im Vereinigten 

Königreich, in: Hans- Joachim Rheihard (Hrsg.), 

Demographischer Wandel und Alterssicherung, 2001, S. 295-297. 

3. 期刊論文：Mayer, Franz C., Das Internet, das 

Völkerrecht und Internationalisierung des Rechts, Zeitschrift für 

Rechtssoziologie 23 (2003), S. 113-129. 

(四) 法文專書、專書論文、期刊論文： 

1. 書籍：R. DEHOUSSE(eds.), Une constitution pour l’Europe ? 

Presse de Sciences Po, 2002. 

P.-Y., MONJAL, Recherches sur la hiérarchie des normes 

communautaires, Paris, LGDJ, 2000. 

2. 專書論文：G. CANIVET, Le droit communautaire et le juge 

national, in D. SIMON (sous la dir. de), Le droit communautaire 

et les métamorphoses du droit, PUS, 2003, p.81—p.95. 

3. 期刊論文：J. MERTENS de WILMARS, Réflexion sur les 

méthodes d’interprétation de la Cour de Justice des Communautés 

européennes, in Cahiers de droit européen, 1986, n°1, p.1-p.10 

K. LENAERTS, Le droit comparé dans le travail du juge 

communautaire, RTDE, 2001, p.487-p.528. 


